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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（案號 100－803）  

府法訴字第 1000208915號 

訴  願  人：○○○ 

            地址：○○縣○○市○○里○鄰○○路○號 

訴願代理人：○○○ 

            地址：○○縣○○鎮○○路○巷○號 

原處分機關：彰化縣和美地政事務所 

 訴願人因土地登記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 100年○月○日登記駁

回通知書字○○號駁回通知書所為之處分，提起訴願，本府依法

決定如下： 

  主 文 

訴願駁回。 

   事  實 

緣訴願代理人於 99年○月○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辦判決繼承登記，

主張將案外人○○○就本縣○○段○地號土地（下稱系爭土地）

應有部分移轉於訴願人，經原處分機關調閱地籍資料庫及內政部

戶役政電子查詢系統，案外人○○○尚未死亡，復無法院判決繼

承確定之判決文書，訴願人提出之文件顯有不符及欠缺，原處分

機關遂以 99年○月○日登記補正通知書字○號補正通知書，限訴

願人於文到 15日內補正，惟期限屆至訴願人仍未補正，原處分機

關爰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駁回其登記之申

請。訴願人不服，遂向本府提起訴願，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

到府，茲摘敘訴、辯意旨如次：  

一、 訴願及補充理由意旨略謂：  

（一） 在法律上因情事變遷而為的主張。在單一事件單一行政

處分，權利人有權請求行政機關，就單一事件行使行政

處分。況事件相關人（○○○，○○○，○○○）已相

互完成登記，且又有判決文為依據，及贈與合約書。財

產僅暫時登記於被告名下屬於託管性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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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判決主訴，產權移轉，依據○○○之無名契約，生前分

配而為判決是謂遺產。該無名契約，解釋為沒有定位之

契約，及什麼都可指定之契約而言。因此被告對於受贈

自○○○之財產，分配給長孫及子，並無自行分配之權

利。法院判決依據○○○生前分配而為重新分配。協議

書延續該無名契約，故該協議書解釋上即非單純之贈與。 

（三） 關於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○地號，已於一審判決中，駁

回原告之訴確定。除未參予協議之長孫○○○應分得，

附表編號 1土地外，至於附表編號 1部份之土地被繼承

人王來成之遺願係贈與長孫○○○，則此部分土地既非

被告與其子原告訴外人○○○，○○○等得以擅自分配。 

（四） 財政部臺灣區中區國稅局復查決定書，中區國稅法字第

○○○○號，主文註銷贈與是判定遺產。請於注重參考

以為輔助說明，且政府施政應守信賴保護原則，概括承

受。 

（五） 登記補正通知書，補正事項。謂此人並未死亡，既無死

亡之事實，亦無法院判決確定繼承之判決文書，顯然明

眼說瞎話。此人乃無權分配之託管人○○○女士，再則

判決文書都已詳細說明，何來無判決文書。補正文書，

應無主文上之認定，廣義應涵蓋內容，就○年度訴字第

○號，何來無判決文書。在行政上行使行政權，除了信

賴保護原則，還有平等原則。 

（六） 和美地政答辯文謂該案件亦無法院判決繼承確定之判決

文書云云，按照法定程序，未以 30日提出上訴或異議，

既告確定。本案被告就彰院○年度訴字○號「全案」提

出上訴，最後以和解終結，有和解筆錄為證，如同「確

定證明書」。按權利人死亡應指原權利人○○○先生，已

於 97年○月○日死亡，至於法院判決確定文書，有彰院

○年度訴字○號判決「一審確定」及和解筆錄終結，而

現今之權利人已遭法院「撤除權利」。而就和解筆錄，附

表編號 1 就是從彰化地方法院，○年度訴字第○號而

來，在未異議下，如同確認編號 1歸○○○持有，何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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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標示。依據地方法院民事函，亦即原告請求○○段○

地號，至於訴字○號原文為遺產分配，何來遭駁回。 

（七） 本訴願已經經過司法審判民事法庭仲裁認定，應予核

准，本訴願人，認為承辦人員，是為反對而反對，強詞

奪理，傲慢又無依據，以及用詞不當，實非百姓之福，

望審議委員會體諒訴願人，給予通融核准，就○○段○

地號，依○○○先生意願，登記於長孫○○○。 

（八） 所謂「繼承」，即是土地建物所有權人死亡為之繼承登

記，本案權利人既已死亡，應引據自書遺囑為訴願人繼

承。和美地政應就判決文及國稅局之決定文「概括承

受」，在相關繼承人已繼承，及法院判決文輔佐，及國稅

局之認定下，和美地政應就中央法律標準法第十一條，

民法繼承一千一百四十六條，一千一百八十九條，及一

千一百九十九條，作審慎處理云云。 

二、 答辯及補充答辯意旨略謂： 

（一） 本案訴願代理人○○○於 99 年○月○日至本所申辦判

決繼承登記，因登記申請書載明辦理「判決繼承」，本所

乃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6條規定進行實質審查，調閱地籍

資料庫及內政部戶役政電子查詢系統，該員主張之標示

登記名義人○○○，此人並未死亡，且該案件亦無法院

判決繼承確定之判決文書，顯然該登記申請案提出之文

件有所不符與欠缺。所謂「判決繼承」即是依法院確定

判決所為之繼承登記，判決繼承應具備「權利人死亡」

及「法院確定判決」二要件，登記名義人○○○並無死

亡之事實，且無法院確定判決繼承之文書，自無從辦理

判決繼承登記。 

（二） 本所針對此案加以推測，當事人應係欲主張將○○段○

地號所有權人○○○產權移轉於訴願人○○○，然而依

據案附之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和解筆錄，和解成立內

容並無○○段○地號之標示，自無法受理和解所有權移

轉登記。依據案附之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判決文○年度訴

字第○號及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庭函文，顯然可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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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段○地號由○○○所有權移轉於○○○係於法無

據，不應准許，於一審判決中已遭駁回。是以，既無法

院判決移轉確定之證明文件，又無○○○、○○○雙方

合議訂定之移轉契約書，地政機關自無法受理該筆標示

之產權移轉登記。 

（三） 對於私人之間所有權移轉登記，若權利人、義務人已涉

及私法上之權益爭執，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條第 1項第

3 款規定，應予以駁回申請，改尋司法途徑解決，由普

通民事法院調查認定，此已非屬行政機關之權責。 

（四） 訴願人主張「判決文第六頁……」之陳詞，僅屬法院判

決文之事實及理由部分，依據內政部民國 79 年 7 月 11

日（79）台內地字第 816948號函釋規定：「判決主文所

判斷之訴訟標的始有既判力，若屬判決理由中之判斷，

除民事訴訟法第 400條第 2項所定情形外，難認其有既

判力。」是以，行政機關僅能依據法院判決文之主文內

容予以受理登記，法院判決文之事實及理由部分因不具

有既判力，自難以認定受理。 

（五） 再者，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核發之復查決定書，該

局決定之事實與理由所依據之法令規定為何？因已非屬

地政機關之專業領域，本所實無從知悉與審認。由於本

案無雙方合意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，且涉及私權爭議，

地政機關係屬行政機關非屬司法單位，執事時須秉持行

政中立原則，土地所有權歸屬何人之權限，本所無法自

行審認該筆土地為○○○所有，而逕予將該筆土地所有

權人由○○○移轉登記予○○○所有，而訴願人認為本

所未依○○○與○○○97 年○月○日贈與合約書將○

○鄉○○段○地號繼承移轉登記予○○○所有而提起訴

願，顯與事實暨相關規定不合云云。 

理 由 

一、 按「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依法與法院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

者，於第二十七條第四款、第三十條第一款、第三十五條第

三款、第一百條、第一百十九條第五項、第一百四十一條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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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之規定準用之。」、「土地登記，除本

規則另有規定外，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會同申請之。」、「下

列登記由權利人或登記名義人單獨申請之…三、因繼承取得

土地權利之登記。四、因法院、行政執行處或公正第三人拍

定、法院判決確定之登記…二十四、其他依法律得單獨申請

登記者…。」、「申請登記，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，應提出

下列文件：一、登記申請書。二、登記原因證明文件。三、

已登記者，其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。四、申請人身分

證明。五、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。前

項第四款之文件，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，得免提出。」、

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免提出前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文件…

三、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法院權利移轉證書或確定判決之登

記…。」、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

明理由或法令依據，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

內補正：一、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欠缺

者。二、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，或應提出之文件不符或欠缺

者。三、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，或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，與

登記簿或其證明文件不符，而未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者。四、

未依規定繳納登記規費者。」、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

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，駁回登記之申請：

一、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轄者。二、依法不應登記者。三、

登記之權利人、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

利關係人間有爭執者。四、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

補正者…。」於土地登記規則第 12條、第 26條、第 27條、

第 34條、第 35條、第 56條、第 57條分別定有明文。 

二、 訴願代理人於 99年 12月 16日檢具臺灣彰化地方法院○年度

訴字第○號判決書、99年○月○日訴訟和解筆錄、贈與合約

書、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復查決定書暨遺產稅免稅證明

書，向原處分機關申辦判決繼承登記，主張將系爭土地案外

人黃蜂蜜應有部分移轉於訴願人。經查，訴願代理人前以案

外人○○○為被告，起訴請求被告應將其系爭土地、本縣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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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鄉○○段○○地號、本縣○○鄉○○段○之○地號、本縣

○○鄉○○段○之○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暨本縣○○鄉○○

段○之○地號、本縣○○鎮○○段○地號土地所有權及本縣

○○鎮○○段○建號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移轉於己，前經臺灣

彰化地方法院○年度訴字第○號判決認定：「…附表所示編號

1 部份之土地被繼承人○○○遺願係贈與長孫○○○，則此

部份土地即非被告與其子即原告、訴外人○○○、○○○等

得以擅自分配者，是原告請求被告亦應將該部份土地所有權

移轉登記予伊，自於法無據，不應准許…。」而駁回有關系

爭土地之請求，訴願代理人即原告未提起上訴，該部分判決

已告確定，有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庭 99年 9月 23日彰院

賢民義○年度訴字第○號函可稽。則訴願代理人即原告以案

外人○○○為被告提起之給付訴訟，依據民事訴訟法第 400

條規定，既判力客觀範圍僅及該案訴訟標的，即訴願代理人

無請求案外人○○○移轉系爭土地於己之權利存在，至是否

存有訴願人請求案外人○○○移轉系爭土地之權利，因訴願

人未曾起訴請求，臺灣彰化地方法院○年度訴字第○號判決

理由亦非屬既判力範疇，且系爭土地復未成為訴訟上和解標

的物，故本件既非臺灣彰化地方法院○年度訴字第○號判決

效力所及，原處分機關當不得依此判決逕行辦理系爭土地移

轉登記。準此，原處分機關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6 規定，於

99年○月○日以登記補正通知書字第○○號通知書限期訴願

人補正，訴願人屆期仍未補正，原處分機關據此駁回申請，

揆諸首揭法條，洵屬有據。 

三、 再者，所謂「判決繼承」，參照「登記原因標準用語」，其意

義為「依法院確定判決所為之繼承登記」。則依民法第 1138

條第 1款：「遺產繼承人，除配偶外，以左列順序定之：一、

直系血親卑親屬。」、第 1139條規定：「前條所定第一順序之

繼承人，以親等近者為先。」，訴願人係被繼承人○○○之長

孫及訴願代理人之子，非為適格繼承人，訴願人祖父○○○

與案外人○○○簽訂之「贈與合約書」縱屬真正，亦僅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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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外人○○○有移轉系爭土地於訴願人之義務，尚非繼承相

關登記事件。按土地登記規則第 12 條、第 26 條規定，訴願

人既未取得法院確定判決或與法院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證

明文件，原則上仍應會同義務人申請移轉系爭土地。是訴願

人以「判決繼承」為登記原因，單獨申請將案外人○○○系

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於己，於法顯有未合。 

四、 另訴願人主張應注重參考財政部臺灣區中區國稅局復查決定

書及應引據自書遺囑為訴願人繼承一節，查財政部臺灣省中

區國稅局 99 年○月○日中區國稅法字第○○○○號復查決

定書，係針對案外人○○○移轉系爭土地以外之本縣○○鄉

○○段○之○地號、本縣○○鄉○○段之○地號、本縣○○

鄉○○段○之○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暨本縣○○鄉○○段之

○地號、本縣○○鎮○○段○地號土地所有權及本縣○○鎮

○○段○建號建築改良物所有權於訴願代理人時，應否課徵

贈與稅所為之決定；而訴願人祖父○○○除與案外人○○○

簽訂之「贈與合約書」外，復未存其他由訴願人祖父○○○

單獨書立之遺囑，故訴願人所述，容有誤解。至訴辯雙方其

餘爭辯，因與本件訴願決定結果不生影響，不再一一論述，

併予敘明。 
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

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 

訴願審議委員會   主任委員  楊  仲（請假） 

             委員  呂宗麟 

             委員  邱文津 

             委員  林宇光 

             委員  陳廷墉 

             委員  張奕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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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委員  張富慶 

             委員  楊瑞美 

             委員  蔡和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 100    年    9   月    7     日 

 

縣  長   卓  伯  源    

 
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，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

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 

 

（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：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 號） 


